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８４

股票简称：建设机械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 会议通知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的《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２

、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２

人， 代表股份

５３

，

６６４

，

９１６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７．９１％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９

人，代表股份

７

，

９７６

，

３６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６３％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１

人，代表股份

６１

，

６４１

，

２８２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４３．５５％

。

出席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会议由董事长杨宏军主持。

３

、表决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各项议案，经过逐项记名投票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

通过

一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

条件的议案

》

６１３００５８２ ９９．４５％ ２４４２００ ０．４０％ ９６５００ ０．１５％

通过

二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

》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２

发行方式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３

发行数量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４

发行价格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５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６

募集资金总额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８

限售期和上市地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９

滚存利润安排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７１２００ １．０３％ ６９５００ ０．２６％

通过

三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的议案

》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４４２００ ０．９３％ ９６５００ ０．３６％

通过

四

《

关于公司与陕西建设机 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附

条 件 生 效 的

＜

股 份 认 购 合

同

＞

的议案

》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４４２００ ０．９３％ ９６５００ ０．３６％

通过

五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

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４４２００ ０．９３％ ９６５００ ０．３６％

通过

六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陕

西建设机械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４４２００ ０．９３％ ９６５００ ０．３６％

通过

七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

事会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

６１３００５８２ ９９．４５％ ２４４２００ ０．４０％ ９６５００ ０．１５％

通过

八

《

关于公司向陕西建设机 械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拆借短

期周转资金的议案

》

２５９８７６９９ ９８．７１％ ２４４２００ ０．９３％ ９６５００ ０．３６％

通过

九

《

关于在重庆银行西安分 行

和光大银行西安分行办理工

程机械按揭业务的议案

》

６１３００５８２ ９９．４５％ ２４４２００ ０．４０％ ９６５００ ０．１５％

通过

十

《

关于在远东国际租赁有 限

公司办理工程机械融资租赁

业务的议案

》

６１３００５８２ ９９．４５％ ２４４２００ ０．４０％ ９６５００ ０．１５％

通过

以上第二、三、四、五、六、八项议案表决时，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涉及

关联关系进行了回避，其持有的股份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郭斌、 贺伟平为本次会议出具见证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

为，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的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２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３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3001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颖泰分析

GLP

实验室

通过

GLP

审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京颖泰嘉和分析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颖泰分析

"

），是一家以提供农药、精细化工产品分析研究服务的高科技公司，其主营农药、精

细化工产品合同研究，核心业务为

GLP

技术服务，为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农药、化学品和医

药登记最基础的数据，也是非专利产品登记的主要登记数据。 颖泰分析

GLP

实验室是中国大

陆首家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以下简称

"OECD"

）良好实验室规范（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以下简称

"GLP"

）认证的

GLP

实

验室。

2012

年

10

月，颖泰分析

GLP

实验室顺利通过了比利时检查机构（

OECD

授权检查机构）的

第四次

GLP

遵循审查，并于近日取得该资质证书。

GLP

遵循证书上增加了环境行为试验及残

留试验类型， 颖泰分析

GLP

实验室成为中国大陆唯一获得

OECD

认可的环境行为试验及残留

试验的

GLP

实验室。

美国环境保护署和主要的

OECD

成员国认可颖泰分析提供的报告，可以用于国内外农药

注册登记使用。 由颖泰分析

GLP

实验室完成的农药全分析和理化性质测定的百余份

GLP

研究

报告已成功在欧美、南美等地完成注册登记。

GLP

技术服务领域较广，可提供农药检测，目前已经拓展到工业化学品等领域的检测，未

来还将扩展到动物药品、医药、化妆品、饲料、食品添加剂等领域。 颖泰分析

GLP

实验室在研

发、分析、认证等方面均具有较强优势，

GLP

实验室规模的扩大，服务领域和服务能力的提

高，对公司未来发展将形成积极影响。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2013002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23

号），批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7,605.63

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我会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以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

相关手续。

公司发行保荐机构和发行人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韩骁 宋琪

电话：

010-57631087 010-57631166

传真：

010-88092037

发行人：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彭云辉

电话：

023-67886900

传真：

023-67886986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16

证券简称：爱施德 公告编号：

2013-001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代码：

002416

）于

2013

年

1

月

8

日、

1

月

9

日、

1

月

10

日期间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

、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

、公司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并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筹划上述事

项。

2

、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3

、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披露的《

2012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对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测

为：预计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5,000

万元

~28,000

万元。 截至目前不

存在需要修正业绩预测的情形。

4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９

股票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

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８９５

，

８２３ ８１１

，

２４５ １０．４３

营业利润

６６

，

７９７ ５０

，

６７８ ３１．８１

利润总额

６９

，

１８１ ５１

，

５１０ ３４．３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２

，

８５８ ４０

，

５３０ ３０．４２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２７ ０．２２ ２２．７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３．３０ １４．７３

减少

１．４３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９６７

，

１２４ ９２５

，

０８９ ４．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４１９

，

８１６ ３８２

，

３７６ ９．７９

股 本

１９８

，

０４５ １３２

，

０３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２．１２ １．９３ ９．８４

注：报告期内，因公司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

增

５

股”，公司总股本由

１３２

，

０３０

万元增至

１９８

，

０４５

万元，公司将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３

元和上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２．９０

元重新计算分别为

０．２２

元和

１．９３

元。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以接通西气东输二线天然气为契机，大力发展电厂、工商业用户，天

然气销售量增加。 报告期公司营业总收入为

８９５

，

８２３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１０．４３％

，

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公司正式接通西气东输二线天然气，电厂、工商业用户用气量

增加。

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３０．４２％

，主要原因是：天然气销

售量增加；西气东输二线接通后，公司天然气采购成本下降。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首席财务官、总会计师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13-002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投资概述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10

月

15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9,999,999

美元参与认

购

ProMetic Life Sciences Inc.

（以下简称

"PLI"

）增发的

48,147,053

股股票，占增发后总股本的

10.02%

，获配的股票自

PLI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年零一天不出售不转让。 该事项的详细情

况见

2012

年

10

月

16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

议公告》和《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

公司在办理完成有关该事项的政府部门审批手续后，已经完成股份权益交割，并于近日

收到

PLI

的股票证书。至此，该项交易事项已完成，公司持有

PLI48,147,053

股股票，占其总股本

的

10.02%

。

三、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2

、《股票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1555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13-00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3

年

1

月

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下达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2013

】

1

号）《关于对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

施的决定》全文如下：

经查， 你公司在发行上市过程中， 对刊登招股说明书前营业利润出现较大幅度下滑的事

项，未向我会书面说明，也未在招股过程中作相应的补充公告。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40

号）第十四条的规定。 按照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九条的规定，现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

理措施。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我会提出行政复议申

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3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

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002325

股票简称：洪涛股份 编号：

2013-003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1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2013

年

1

月

10

日，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股东新疆日月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日月投资

"

）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日月投资首次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22,9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742%

，减持均价

14.20

元

/

股。

2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前，日月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04,684,2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2.74%

，全部为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减持后， 日月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81,784,286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7647%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2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3

、本次权益变动后，日月投资持有公司股份占总股本的

17.7647%

，仍然是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4

、上述权益变动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

cn

）上的《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3-003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增资公司的参股子公司旭瑞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瑞光电），目前正在与旭瑞光电的其他各方股东进行商谈，该事项尚

存在不确定性。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11

日开市起停牌，待相

关协议正式签署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且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3-002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9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因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6

日收到董事兼财务总监李大荣先生

的辞职报告，李大荣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的职务，李大荣先生的辞

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之后李大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为尽快

选举聘任新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接任，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6

日以面呈或邮件方式将本

次临时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出席董事

8

人， 实际出席董事

8

人，

2

名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

业素养等情况的基础上，同意提名党建忠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审计委员会委员、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提名党建忠先

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不会使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该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在充分了解被提名

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专业素养等情况的基础上，同意聘任汤琼兰女士（简历见附件）为

公司财务总监，任期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三、备查文件

1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和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1

日

附件：

1

、党建忠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68

年

12

月生，博士，毕业于西安交通大

学管理学院，先后就职于西安财经学院、海王星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中国光大

银行深圳分行私人银行部、英国渣打银行深圳分行优先理财中心。

2010

年

8

月至

2011

年

3

月，

就职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11

年

3

月至今，任佛山市国星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党建忠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2

、汤琼兰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1970

年

3

月生，中共预备党员，本科学历，

中国注册会计师。

1997

年

12

月至

2003

年

8

月佛山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

2003

年

9

月至

2008

年

9

月任立信羊城会计师事务所佛山分所审计项目经理；

2008

年

10

月至今历任佛山市国

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汤琼兰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８０

证券简称：华峰超纤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

０％ － ２０％

盈利

：

７８９４．１４

万元

盈利

：

7894.14

万元

- 9472.97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人造革行业低迷以及超纤行业竞争加剧，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下调了大部分产品的销售价

格。

２０１２

年公司通过超募资金建设的生产线运行顺利，公司产销量同比大幅增长，部分抵消了

由于降价造成的毛利率快速下降，净利润同比出现增长。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非经常性损益大约为

１６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

２．２０１２

年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

*ST

海龙 公告编号：

2013-004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以股权抵偿债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与有关债权人就股权抵偿债务

达成了和解协议，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前述股权低偿债务事项出具了裁定。

1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2

）潍

执字第

204-2

号】，裁定如下：

一、将被执行人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

5090000

股股

权作价

16847900.00

元，交付申请执行人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抵偿被执行人潍坊广澜投资有

限公司欠申请执行人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 申请执行人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到有关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

续。

2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2

）潍

执字第

205-2

号】，裁定如下：

一、 将被执行人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

19184290

股

股权作价

6350

万元， 交付申请执行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抵偿被执行人潍坊广澜投资有限

公司欠申请执行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的借款本金、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 申请执行人寿光晨鸣控股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到有关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

续。

3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3

）潍

执字第

13

号】，裁定如下：

将被执行人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

828

万股按每股

3.24

元的价格非交易转至申请执行人张旭名下， 由张旭在十个交易日内将该股票以当日流通

价卖出变现。

4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3

）潍

执字第

14

号】，裁定如下：

将被执行人潍坊广澜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流通股

825

万股按每股

3.24

元的价格非交易转至申请执行人曹芸名下， 由曹芸在十个交易日内将该股票以当日流通

价卖出变现。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三年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13-004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暨复牌申请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申请股票于

2013

年

1

月

11

日上午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发布了《停牌公告》，刊登在

2013

年

1

月

10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公告的主要内容为：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在台湾证交所

-

公开资讯观测站网页查询到宸鸿科技（厦门）有限公司（简称

F-TPK

，公

司代码

3637

）于中国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专利诉讼，我司是被告公司之一，经申请

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10

日起开始停牌。

一、事项概要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欧菲光

"

或

"

公司

"

）从相关媒体报道获知，宸鸿

科技（厦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宸鸿科技

"

）已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欧菲光

制造与销售用于华为

C8812E

手机的触控面板，侵犯宸鸿科技拥有专属授权之

"

电容式触控板的

触控图形结构

"

实用新型专利（专利编号为

ZL200720142844.5

），涉及

sito

搭桥技术。

经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9

日登陆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网站，检索网站公布的案件信息，厦门市

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13

年

1

月

5

日就宸鸿科技诉欧菲光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纠纷立案（（

2013

）

厦民初字第

123

号）。

截至目前， 公司未收到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其他法院关于宸鸿科技起诉公司侵权案件

的应诉通知书或其他通知文件。

根据媒体报道的相关信息，据宸鸿科技表示，欧菲光生产销售用于华为

C8812E

手机之触

摸屏侵害宸鸿科技拥有的

ZL200720142844.5

号实用新型专利。 根据媒体报道的诉讼信息，

"

宸

鸿科技要求欧菲光停止使用、制造、销售侵权产品；与该手机的销售商

"

厦门市中博贸易有限公

司

"

连带赔偿人民币

6,060

万元。

"

诉讼标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

2012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5.72%

，对公司影响较小。

二、纠纷专利不涉及公司主营技术路线

宸鸿科技所诉

ZL200720142844.5

号实用新型专利， 名称为

"

电容式触控板的触控图形结

构

"

，该专利属

G+G

及

OGS

（统称玻璃式）

Sensor

图案结构专利。欧菲光涉诉产品所用芯片图案技

术方案系从国际专业芯片厂商采购并严格经过知识产权论证不涉及专利侵权。

目前公司主营技术路线为具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G+F+F

及

G+F

（统称薄膜式）， 所诉

ZL200720142844.5

号实用新型专利不涉及公司主营技术路线。

三、纠纷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欧菲光一贯坚持自主研发，

2011

年、

2012

年

1-6

月研发投入分别为

6,520.71

万元、

5,392.33

万

元，占营业收入比重分别为

5.24%

、

4.19%

。 欧菲光与宸鸿科技争议的华为

C8812E

手机用触摸屏

系自主研发， 并未侵犯宸鸿科技诉讼所涉专利。 该款触摸屏于

2012

年开始用于华为

C8812E

手

机，

2012

年出货数量约为

90

万片，实现销售收入约为

5,700

万元，占欧菲光当期实现营业收入的

比例约为

1.44%

，占比较小，营业毛利约为

860

万元，对欧菲光

2012

年营业毛利的影响较小，截止

2012

年

11

月该款触摸屏已经停产。

四、公司应对措施

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在收到应诉材料后，制定相关计划积极应诉，目前

正在收集有利于公司的证据材料，妥善处理诉讼事宜。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1

月

10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3

年

1

月

1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047

证券简称：成霖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Globe Union Industrial (BVI)Corp

的实际控制法人为台湾地

区上市公司成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成霖企业

"

）。 本公司被台湾证券监管单位列为

成霖企业的

"

重要子公司

"

。 成霖企业必须按照相关规定，代本公司在台湾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信

息披露网站披露本公司每月的营业收入，以及资金贷放和背书保证等信息。

由于上述原因，本公司同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一致的信息。

一、营业收入

1．

营业收入期间：

2012

年

12

月

2．

营业收入金额：

11,359

万元

3．

本年累计营业收入：

121,551

万元

4.

本月销售给实际控制法人金额：

2,386

万元

5.

本年累计销售给实际控制法人金额：

31,258

万元

注：

(

以上数字仅为母公司范围，不含控股子公司

)

二、资金贷放

公司未有对外贷放资金情形。

三、背书保证

公司未有对外背书保证情形。

四、其他情况

本次营业收入公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自行结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公司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成霖洁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0

日


